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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篇  民用航空 

第九章 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營運概述  

第一節  組織與職掌 

一、組織 

  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簡稱桃園國際機場公司)依「國際機場園區

發展條例」第 4 條，及「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規定，於

99 年 11 月 1 日由原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桃園國際航空站改制成立，主要負責國

際機場專用區之規劃、建設及營運管理、航空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、園

區內自由港區開發及營運，及其他投資或轉投資航空運輸、自由港區事業。 

桃園國際機場公司設置董事長會，由董事共 13 至 15 人及監察人 3 人組成，董

事長下設總經理、稽核室；總經理下依功能職掌分別設置總經理室、總工程師

室、秘書處、營運安全處、航務處、業務處、貨運處、維護處、總務處、航油

處、資訊處、企劃暨行銷處、工程處、財務處、會計處、人力資源處、政風處、

公共事務室、法律事務室、職業安全衛生室等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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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組織架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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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執掌 

    政府為提升桃園機場整體之服務機能與強化國際競爭力，依據行政院核定

「國際機場園區發展條例」及「國營國際機場園區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」於

民國 99 年 11 月 1 日改制成立桃園國際機場公司，其職掌如下： 

(一)、機場專用區之規劃、建設及營運管理。 

(二)、機場專用區航空運輸關聯服務之經營及提供。 

(三)、園區內自由港區之開發及營運。 

(四)、投資或轉投資經營國內外航空、運輸相關之事業。 

(五)、投資或轉投資經營自由港區事業。 

(六)、其他依法令規定航空站、航空站經營人應辦理之事項。 

(七)、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。 

 

 


